关于发放2008年攻读工程硕士/高校教师/MBA
初录通知书的通知

一、初录标准

1．工程硕士

（1）有学位：GCT总分≥192，GCT单科分≥20，专业≥60，面试≥60。

（2）无学位  GCT总分≥214，GCT单科分≥20，专业≥60，面试≥60。

2．高校教师

   GCT总分≥180，专业≥90，政治≥60。

3．MBA

   英语≥35，总分≥146，政治≥60
4．关于初录事宜请联系学院负责人进行确认，联系人电话如下：
学院负责高校教师联系人：

机械学院（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86390500   蔡野         材料学院（材料学）               86392500   孙文理

        （机械设计及理论）                              

测通学院（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86392308   崔国光       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   86392288   王海宇

        （精密仪器及机械）                                          （技术经济及管理）

电气学院（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86396204   于长胜       计算机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     86390660   石福斌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电机与电器              马列教研部（思想政治教育）       86392482   胡新峰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应用科学学院（应用数学）         86390977   曹晶璞

学院负责工程硕士联系人：

机械学院（机械工程）   86390500    蔡  野          材料学院（材料工程）         86392500     孙文理

电气学院（电气工程）   86396204    于长胜          化工学院（材料工程）         86392708     郭  梅

计算机学院（计算机技术） 86390660    石福斌          测通学院（仪器仪表工程）     86392308     崔国光
          （软件工程）                                       （电子与通信工程）

自动化学院（控制工程）   86390850    张彦青                  （光学工程）

管理学院（项目管理）   86392288    王海宇          

（工业工程） （物流工程）        
5．向学院负责人确认初录结果后，对录取有疑问者再请致电研究生学院    
86390151  陈老师

             86390155  韩老师
二、相关要求

请考生于2009年3月30日起与我校各培养学院负责人联系，我校相关学院负责人将通知达到以上录取标准的考生领取初录通知书、工程硕士委托培养合同3张。请持初录通知书将第一年度培养费于2009年4 月8, 9日两天交到学校财务处，哈尔滨市内人员将现金或支票交到哈尔滨理工大学计划财务处（学府路52号哈理工西区1号教学楼2层）；哈尔滨市以外人员将现金交到财务处或通过银行汇款到校计划财务处。

持收据到学院负责人处领取正式通知书、学生证、学籍卡片2张。其中工程硕士《委托在职攻读工程硕士学位合同书》一式一份在取正式通知书时交回学院（另两份由委托培养单位和工程硕士生各持一份）。我校收到培养费即发出正式录取通知书。若逾期不交培养费，我校将取消你的录取资格，依次另录其他合格考生。

我校每年4月份均为年度学费收缴期，请在职研究生按年度主动缴纳学费，否则因考生未及时缴费而不能进行学籍注册、论文开题、答辩等培养环节，由此造成培养期延长责任由学生自负。
我校2009年4月11日开始上课，请于4月11日到哈尔滨理工大学西区（南岗区学府路52号）1号教学楼上课，具体安排见研究生学院网站。
[我校上课安排见哈尔滨理工大学研究生学院网站（http://www1.hrbust.edu.cn/zhuzhijigou/master/），并今后工程硕士公共基础课上课等各种安排均在本网址公布（专业课安排见学院网站），不再另行通知 ]
汇款地址：哈尔滨理工大学
开 户 行：工行和兴支行
帐    号：3500042109014494386
汇款用途：2008年工程硕士× × ×（写姓名）培养费，（汇款用途及培养者姓名必须注明）

                          哈尔滨理工大学研究生学院

                                     2009-3-27
